
《桐庐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

苗补偿标准的通知》实施后评估报告

根据《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72 号）、

《杭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办法》等相关规定，桐庐县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对

《桐庐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

（以下简称《青苗补偿标准通知》）开展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形成评估报告

如下：

一、《青苗补偿标准通知》基本情况

（一）文件制定背景

1、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要求。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第四十八条

规定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长远生计有保障。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

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

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2020 年 4

月，浙江省政府下发《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保护

标准的通知》（浙政发〔2020〕8 号）文件，明确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

由各市县政府根据各地实际制定。5 月 18 日，省自然资源厅下发了《关于加快

制定完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20〕265 号），

要求各地加快制定工作。2021 年 2 月 1 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下发《杭州市人民

政府关于调整杭州市区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杭政

函〔2021〕10 号）明确桐庐县、淳安县、建德市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自行制定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

2、桐庐县推进重大项目顺利实施的需要。

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后，土地征收流程进行了重大调整，组织开展地上附

着物和青苗等土地现状调查工作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妥善处理好地上附着物和

青苗补偿问题，有利于加快推进土地征收前期工作，确保桐庐县重大项目的顺利



落地实施。

3、维护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需要。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直接关系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

民的切身利益。合理、逐步调整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政策符合征地工作的实际，

也有利于保障农民和村集体的合法权益。

（二）制定目标

《青苗补偿标准通知》制定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做好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

和青苗补偿工作,保护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主要内容

1、《青苗补偿标准通知》文件的适用范围。

2、征收的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范围。

3、一般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和原则，成片生产性经济作物及特种经

济林木的补偿办法。

4、明确对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不予补偿的情况。

5、新老政策衔接办法。

6、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参考标准。

二、评估工作基本情况

（一）评估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4、《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

5、《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 号）

6、《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快制定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19]53 号）

7、《浙江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

令第 264 号）

8、《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制定完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

知》（浙自然资厅函〔2020〕265 号）



9、《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

复》（浙自然资函〔2021〕4 号）

10、《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保护标准的通知》

（浙政发〔2020〕8 号）

11、《浙江省土地征收程序规定》（浙自然资规〔2022〕4 号）

12、《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杭州市区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

偿标准的通知》（杭政函〔2021〕10 号）

（二）评估内容

《青苗补偿标准通知》的合法性、合理性、操作性、实效性、时效性、规范

性。

（三）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以文献研究、实地调研、问卷

调查、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进行。

三、评估分析

根据对《青苗补偿标准通知》制定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解读和研究，并结

合对《青苗补偿标准通知》涉及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政府征迁单位（部门）、

土地征收评估单位、桐庐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桐庐县农业农村局、桐庐县林业

水利局以及桐庐县发展和改革局等与《青苗补偿标准通知》执行或政策制定相关

的公权力部门和被征地人员的访谈或问卷调查，总结和研究得出以下评估意见：

（一）合法性评估

《青苗补偿标准通知》主要依据《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制定完善地上

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20〕265 号）、《浙江省人

民政府关于调整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保护标准的通知》（浙政发〔2020〕

8 号）文件精神，结合《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杭州市区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

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杭政函〔2021〕10 号）相关内容制定。比照《青

苗补偿标准通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等上位法律法规分析研究和通过对相关公权力部门和利

益相关方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得出《青苗补偿标准通知》基本不存在与上位法律法

规抵触、超越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限等问题，制定程序基本符合《浙江省



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且《青苗补偿标准通知》实施以来，制定

法律及政策依据无明显变动。未发现违反上位法等违法性问题，经评估《青苗补

偿标准通知》具有合法性。

（二）合理性评估

《青苗补偿标准通知》对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范围主要内容进行

了明确，同时又预留了可扩展空间；对成片生产性经济作物及特种经济林木补偿

没有搞一刀切政策，而是规定了根据投入产出情况按市场评估给予补偿；针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前批准征收土地方案的项目，地上附着物和青苗尚未处置的，

规定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政策衔接工作，确保了政策平稳过渡等都体现了《青苗

补偿标准通知》政策制定的灵活性和合理性；切实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放

在了第一位，保护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通过对乡

镇（街道）等公权力部门和利益相关方的访谈和问卷调查得出《青苗补偿标准通

知》颁布以来，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工作总体较为平稳、顺畅，表

明文件的可接受度较高，维护了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规范了桐庐县集体土地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工作。经评估《青苗补偿标准通知》制定较为全面、合

理性、可接受度较高。

（三）操作性评估

《青苗补偿标准通知》明确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范围；对地上附着物和

青苗补偿原则予以明确，在统筹包干的基础上，考虑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对成片生产性经济作物及特种经济林木，根据投入产出

情况按市场评估给予补偿；规定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不予补偿的情况；根据实际

情况考虑到了文件出台前后的政策衔接问题。《青苗补偿标准通知》文件制定既

立足原则性，又兼具灵活性，同时考虑实际情况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

法权益，具有较好的操作性。总结规资局、乡镇（街道）等公权力部门和村集体

组织相关人员的访谈可得出，《青苗补偿标准通知》颁布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

补偿工作开展比较顺畅、平稳。经评估《青苗补偿标准通知》颁布让征收集体土

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工作运行相对更加顺畅、更加规范，具有操作性。

（四）实效性评估

通过对县发改局、规资局、林水局、农业农村局和乡镇（街道）等公权力部



门相关人员的访谈和利益相关方的问卷调查，可知《青苗补偿标准通知》规范了

桐庐县内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价格，维护了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对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起到

指导和规范作用。文件执行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反映总体良好，达到了预期效果，

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具有较强的实效性，基本达到预期文件制定的目的。

（五）时效性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和《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第四

十八条都要求区片综合地价应当至少每三年进行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青苗

补偿标准通知》规定文件的有效期为 5年，虽然相关法律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

偿标准更新时间没有明确要求，但建议将《青苗补偿标准通知》文件有效期设定

为三年。

（六）规范性评估

《青苗补偿标准通知》在文件中明确了文件的适用范围、地上附着物和青苗

补偿范围、补偿原则和标准、不补偿情况、新老政策衔接办法和文件实施牵头部

门。《青苗补偿标准通知》条文表述简洁，条款之间没有明显的歧义，结构和内

容完整，较为规范。结合对《青苗补偿标准通知》的分析研究，经评估认为《青

苗补偿标准通知》具有规范性。

四、评估结论和建议

（一）评估结论

《青苗补偿标准通知》实施后得到了有效执行和运用，进一步规范了集体土

地收地补偿工作，维护了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

益。综上所述，《青苗补偿标准通知》具备合法性、合理性、操作性、实效性、

时效性和规范性。

（二）评估建议

《青苗补偿标准通知》相关条款需通过释义或补充说明予以细化和完善。根

据详实调查，更新部分补偿物补偿标准。加强文件实行过程中的监督、审查工作，

听取广大人民群众对征收工作的意见建议，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青苗补偿标

准通知》也有可以进一步提升、改进的空间。

桐庐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 年 11 月 28 日


